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广东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》、《广东省绿色建

筑量质齐升三年行动方案（2018～2020 年）》（粤建节〔2018〕

132 号）和《关于加快全面推广绿色建筑的意见》（佛府办〔2018〕

30 号）等有关文件，进一步推动我区建筑领域向建筑节能、绿

色环保的发展目标，经研究，我局将组织开展 2020 年度全区

建筑节能专项检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人员

本次检查由我局设计科技科（总工室）、建筑质量监督科

派员，并聘请行业专家数名组成检查组。

二、检查目的

本次检查针对建筑工程施工对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执行

情况，督促项目参建方认真落实施工图设计要求，查缺补漏，

提出进一步工作要求和管理措施。

三、检查范围和内容

全区纳入绿色建筑监管项目，检查在施工过程中是否按照

佛山市顺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
主动公开

关于开展 2020 年全区在建工程建筑节能

及绿色建筑实施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



— 2 —

施工图设计文件（包括但不限于节能设计变更内容）中的绿色

建筑设计专篇和建筑节能设计专篇进行施工，建筑节能材料是

否按要求及时送检等内容。

四、检查安排

（一）检查时间：2020 年 8 月 3 日前，建设、施工、监理

单位要按照检查要求对本单位所有在建项目进行自查，建立排

查台账，对自查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整改完善，并形成检查档案

存放在项目部备查。8 月 3 日至 8 月 14 日检查组将在项目自查

的基础上随机抽查。

（二）检查方式：查阅项目落实专项要求的相关资料和台

帐、施工图设计文件、设计专篇。抽查建设工程项目在设计、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、施工和验收各环节执行建筑节能与绿色

建筑标准情况。

五、其他相关要求

（一）各项目参建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做好自查自检工作。

抽查时受检项目需提供盖有审查合格章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和

备案资料、建筑节能施工方案、绿色建筑设计专篇、绿色建筑

专项设计方案、节能产品进场检验、节能分部验收等相关资料。

按绿色建筑要求实施的项目，还应提供整套绿色建筑资料，现

场检查时，项目建设单位以及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单位项目负责

人员应当配合检查。

（二）我局将按照《广东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》、《广东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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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对抽查中发现

的问题发出《整改通知书》，责令限期整改；问题严重的，将

责令项目停止施工，直至达到整改要求后方准继续施工；对逾

期未落实整改或者拒不按要求落实整改的项目，对责任单位及

责任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，并进行诚信扣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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